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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開展放貸業務

謹此提述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公
布（「首份公布」）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之公布（「第二份公布」），內容有
關報章報導之澄清及業務更新。本公布所採用之詞彙與首份公布及第二份公布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第二份公布所披露，董事會已議決就新業務進行初步研究。於二零一五年八
月二十八日，董事會召開會議，以討論初步研究之結果。於董事會會議期間，董事
會已議決下列事項：

1. 於香港開展放貸業務

誠如首份公布所披露，鼎豐香港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在香港申請放債人牌照，而
牌照法庭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批准有關申請。誠如首份公布所披露，
作出有關申請旨在為本集團於認為適當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情況下隨
時擴展至香港放貸業務行業提供靈活性。

基於初步研究結果，董事會注意到香港放債人在若干法定限制下可就授予香
港企業及個人客戶之貸款按合理利率收取利息。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現有客
戶基礎及其於福建省之網絡為本集團提供定位與中國及╱或福建省連接之潛
在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優勢。董事會進一步認為本集團於其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向其客戶提供貸款時進行批准及盡職審查程序方面之經驗（例如評估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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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品及擔保之質素及價值、借款人及擔保人用於還款之資金來源、業務狀況
及信譽等）為本集團評估香港潛在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優勢。

基於上述者，董事會得出結論，於香港從事放貸業務為本集團多元化其收入
來源及提升股東價值之機會。因此，董事會認為於香港開展放貸業務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因此，董事會指示成立香港放貸業務部門，並即時生效。董事會委任本集團
之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吳志忠先生為香港放貸業務部門之領導。本集團將於
香港招聘更多員工以發展及擴展香港放貸業務。

2. 於香港營運放貸業務

董事會議決本集團於香港之放貸業務將以下列業務模式進行營運：

(a) 收入來源及成本結構

本集團擬憑藉鼎豐香港於香港之放債人牌照授出貸款然後收取利息以產
生利息收入。就其於香港之放貸業務而言，本集團之目標客戶為有短中
期融資需求之企業及個人客戶。本集團擬主要基於本集團之現有客戶基
礎及網絡及透過轉介定位及獲得客戶。就貸款所收取之利率將按逐案基
準經考慮本集團之批准及盡職審查程序之結果予以釐定，而批准及盡職
審查程序將由本集團現有業務及風險管理人員進行，而倘認為必要，將
不時招聘額外員工。本集團將於其現時在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營運其放
貸業務，現時無意為其香港放貸業務開設任何額外分辦事處或商舖。

(b) 風險管理

董事會認為香港放貸業務令本集團承受若干風險。自二零一四年八月申
請香港放債人牌照以來，董事會已審慎審閱及評估有關香港放貸業務之
風險逾一年，方決定開展香港放貸業務。董事會認為其中最大風險為有
關客戶潛在違約之信貸風險。就此，本集團於決定是否向客戶授予貸款
及按照何種條款之前將進行深入批准及盡職審查程序。有關程序將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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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就其他融資及融資相關業務所設立之批准及盡職審查程序一致，並
將包括深入評估客戶及（倘合適）擔保人及抵押品。此外，本集團之法律
及合規人員亦將密切參與本集團於香港之放貸業務，以確保與香港客戶
之所有相關協議之可強制執行性以及全面遵守香港相關法例及規例。本
集團亦已就開展香港放債業務向外部專業法律顧問尋求意見，並將於日
後繼續尋求彼等之意見（倘適用）。

3. 香港放貸業務之業務規模及資金來源

董事會議決香港放貸業務之營運將全部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以及配售債券（如
有）（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
十七日之公布內）之所得款項撥付所需資金。董事會進一步議決，其香港放債
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貸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集團於任何時間點之綜合資產總值
之15%，以限制本集團有關香港放貸業務之潛在風險，同時讓本集團能夠多
元化收入及溢利來源及提升股東價值。

承董事會命
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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